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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

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浙江省品牌建设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浙江省质量合格评定协会牵头组织制定。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杭州瑞霖化工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杭州金鹤来食品添加剂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袁长贵、夏盛钦、杨亮、陆财源、闫静、赵鹤鸣。 

本文件评审专家组长：盛华栋。 

本文件由浙江省质量合格评定协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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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烯基琥珀酸淀粉钠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辛烯基琥珀酸淀粉钠的基本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识、包装、运

输、贮存和质量承诺。 

本文件适用于以淀粉与辛烯基琥珀酸酐经酯化，同时可能经过酶处理、糊精化、酸处理、漂白处理

而得的蒸煮或预糊化食品添加剂辛烯基琥珀酸淀粉钠。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20  工业用合成盐酸 

GB 188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碳酸钠 

GB 5009.3—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T 6678—2003  化工产品采样总则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T 8885  食用玉米淀粉 

GB/T 24401  α－淀粉酶制剂 

GB 28303—20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辛烯基琥珀酸淀粉钠 

GB 299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标识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基本要求 

4.1 设计研发 

应具备小试和中试研发实验室，对配方、酯化、酶解等工艺参数进行调整优化。 

4.2 原材料 

4.2.1 淀粉应符合 GB/T 8885 一级品的规定。 

4.2.2 辛烯基琥珀酸酐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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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辛烯基琥珀酸酐要求 

项目 指标 

外观 琥珀色清澈液体 

辛烯基琥珀酸酐，w/%                            ≥ 99.0 

游离酸，w/%                                    ≤ 1.0 

马来酸酐，w/%                                  ≤ 0.25 

 

4.2.3 碳酸钠应符合 GB 1886.1 的规定。 

4.2.4 盐酸应符合 GB/T 320 的规定。 

4.2.5 淀粉酶应符合 GB/T 24401 的规定。 

4.3 工艺及装备 

4.3.1 宜采用无溶剂水相湿法酯化工艺。 

4.3.2 应配备淀粉配料罐、酯化反应釜、酶解反应釜、离心机、喷雾干燥塔等生产设备。 

4.3.3 应对酯化反应和酶解反应的温度、pH 值等进行监测。 

4.4 检验检测 

4.4.1 应对原材料辛烯基琥珀酸酐的外观和含量进行检测。 

4.4.2 应进行成品感官要求、二氧化硫残留量、总砷、铅、辛烯基琥珀酸基团、干燥减量 、溶解性、

游离辛烯基琥珀酸残留等项目的检测。 

4.4.3 应配备高效液相色谱仪（配紫外检测器）、原子吸收光谱仪等检测设备。 

5 技术要求 

5.1 感官要求 

感官要求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感官要求 

项目 要求 

色泽 白色至类白色 

状态 粉末、薄片或颗粒 

5.2 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理化指标 

项目 要求 

二氧化硫残留量/（mg/kg）                   ≤ 10 

总砷（以 As 计）/（mg/kg）                  ≤ 0.5 

铅（Pb）/（mg/kg）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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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续） 

项目 要求 

辛烯基琥珀酸基团，w/%                     ≤ 3.0 

干燥减量，w/%                             ≤ 12.0 

溶解性 溶液澄清 

游离辛烯基琥珀酸残留，w/%                 ≤ 0.8 

6 试验方法 

6.1 感官要求 

取适量样品置于清洁、干燥的白瓷盘中，在自然光线下，观察其色泽和状态。 

6.2 理化指标 

6.2.1 二氧化硫残留量 

    按 GB 28303—2012 附录 A 中 A.3 的规定进行测定。 

6.2.2 总砷 

按 GB 5009.11 的规定进行测定。 

6.2.3 铅 

按GB 5009.12的规定进行测定。 

6.2.4 辛烯基琥珀酸基团 

按GB 28303—2012附录A中A.4的规定进行测定。 

6.2.5 干燥减量 

按GB 5009.3—2016第一法的规定进行测定。 

6.2.6 溶解性 

取本品3 g，置于250 ml烧杯中，加入100 ml水溶解，溶液应澄清，透明无肉眼可见杂质。 

6.2.7 游离辛烯基琥珀酸残留 

按附录A的规定进行测定。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检验项目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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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检验项目表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检验分类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1 感官要求 5.1 6.1 √ √ 

2 二氧化硫残留量 5.2 6.2.1 √ √ 

3 总砷 5.2 6.2.2 √ √ 

4 铅 5.2 6.2.3 √ √ 

5 辛烯基琥珀酸基团 5.2 6.2.4 √ √ 

6 干燥减量  5.2 6.2.5 — √ 

7 溶解性 5.2 6.2.6 — √ 

8 游离辛烯基琥珀酸残留 5.2 6.2.7 — √ 

注：“—”表示不做项目；“√”表示应做项目。 

7.2 组批 

以同一批原料、同一班次、同一天生产的混合质量均匀、包装完好的产品为一个批次。 

7.3 出厂检验 

7.3.1 抽样 

7.3.1.1 抽样单元数按 GB/T 6678—2003 中 7.6 的规定。 

7.3.1.2 采样时将采样器自包装的上方斜插入至料层的 3/4 处，分上、中、下三部分采样，每单元采

样量不少于 20 g。将所采样品充分混合，以四分法缩分至不少于 200 g，分别装入两个清洁、干燥的带

磨口塞的广口玻璃瓶中。粘贴标签并注明生产厂名称、产品名称、生产批号、采样日期和采样人姓名。

一瓶作为实验室样品供检验用，另一瓶作为样品保留备查。 

7.3.2 判定规则 

检验结果中全部指标符合本文件的要求，判定该批产品为合格。若出现一项指标不合格，应重新加

倍量取样，进行复验，复验的结果仍有一项不符合本文件的要求时，该批产品即判为不合格品。 

7.4 型式检验 

7.4.1 通则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进行型式检验： 

a) 当本产品的原料、工艺、设备有大的改变，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b) 产品停产 6个月后，恢复生产时； 

c) 批量生产时，每年周期性进行一次；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e) 当国家产品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时。 

7.4.2 抽样 

型式检验的样品应从经过出厂检验合格的批次中抽取，按照 7.3.1.2 的规定进行取样。每批产品取

样 2 份，每份样品不少于 200 g。一份供检验用，一份留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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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 判定规则 

检验结果中全部指标符合本文件的要求，判定该批产品为合格。若出现一项指标不合格，应重新

加倍量取样，进行复验，复验的结果仍有一项不符合本文件的要求时，该批产品即判为不合格品。 

8 标识、包装、运输、贮存 

8.1 标识 

8.1.1 标识应符合 GB 29924 的规定。 

8.1.2 标识的文字应符合 GB 7718 的规定。 

8.1.3 每批出厂的辛烯基琥珀酸淀粉钠都应附有产品说明书。 

8.2 包装 

辛烯基琥珀酸淀粉钠应使用食品用聚乙烯薄膜袋为内包装，袋口密封严实，外用牛皮纸袋包装。 

8.3 运输 

本品在运输过程中，需轻卸轻放，避免与有毒物品混装运输，严防雨淋、暴晒。 

8.4 贮存 

辛烯基琥珀酸淀粉钠应贮存在干燥通风的食品添加剂专用室内仓库，堆码单放，避开有毒、易腐、

易污染等物品。 

9 质量承诺 

9.1 产品应具有可追溯性。 

9.2 产品保质期为 12 个月。在规定包装、贮存条件下，产品在 12 个月内出现问题包退。 

9.3 顾客提出咨询或投诉时，应在 24 h 内响应，及时为用户提供服务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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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游离辛烯基琥珀酸残留的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 

A.1 方法原理 

提取样品中残留的游离辛烯基琥珀酸，采用HPLC/UV测定含量。 

A.2 试剂和材料 

辛烯基丁二酸酐（2-辛烯-1-基丁二酸酐）：顺式和反式混合物（＞97 %）。 

乙腈：色谱纯。 

甲醇：色谱纯。 

磷酸溶液：量取1 mL磷酸，用水稀释定容至200 mL。 

氢氧化钾溶液：称取1.4 g氢氧化钾，用水溶解定容至250 mL。 

A.3 仪器和设备 

 高效液相色谱仪：配备紫外光检测器。 

A.4 参考色谱条件 

色谱柱：以十八烷基硅烷键合硅胶为填充剂的5 μm多孔硅胶色谱柱（Φ 4.6 mm×25 cm），或其他

等效的色谱柱。 

流动相：0.1 %（v/v）磷酸:乙腈=1:1。 

柱温：40 ℃。 

检测波长：205 nm。 

流速：1.0 mL/min。 

进样量：20 μL。 

A.5 分析步骤 

A.5.1.1 标准溶液系列的制备 

准确称取20 mg辛烯基丁二酸酐，加入10 mL氢氧化钾溶液，闭塞，在80 ℃下加热3 h。冷却后加入8 mL

磷酸溶液，用水稀释至20 mL，再移取2 mL，用水稀释定容至20 mL容量瓶中。用移液管分别吸取上述溶

液1 mL、2 mL、5 mL 和 10 mL于四个单独的 20 mL容量瓶中，用水稀释并定容，得到5 μg/mL、10 μg/mL、

25 μg/mL和50 μg/mL的标准溶液系列。 

A.5.1.2 试样溶液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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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称取0.1 g试样，加入20 mL 甲醇，摇匀18 h 或更久，以3 000 r/min的速度离心5 min。吸取10 mL

上清液，在40 ℃真空下蒸发至干燥，用水溶解残渣并定容至5 mL容量瓶中。 

A.5.1.3 测定 

在参考色谱条件下，将标准溶液系列和试样溶液各20 µL注入高效液相色谱仪中。测量每个标准溶

液中顺式和反式辛烯基丁二酸酐的两个主峰面积之和，根据所得之和与标准溶液中辛烯基丁二酸酐的浓

度绘制标准曲线。测定试样溶液的两个主峰面积之和，根据标准曲线得到试样溶液中辛烯基丁二酸酐的

浓度，从而计算游离辛烯基琥珀酸残留 

结果计算 

    游离辛烯基琥珀酸残留的质量分数wA，按公式（A.1）计算： 

WA= %100
10m

251.086C
6

A





……………………………………………（A.1） 

式中： 

CA——试样溶液中辛烯基丁二酸酐的浓度，单位为微克每毫升（μg/mL）； 

1.086——辛烯基琥珀酸的分子量除以辛烯基丁二酸酐的分子量； 

5——试样溶液的最终定容体积，单位为毫升（mL）； 

2——稀释倍数； 

m——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106——质量换算系数。 

试验结果以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准。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

不大于算术平均值的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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